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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「臺北市公立國民小學新生分發及入學辦法」第13條修正條文對照表1份(40449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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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「臺北市公立國民小學新生分發及入學辦法」第13條

條文修正一案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市府101年8月21日府授法一字第10113602000號函及教

育部101年8月20日臺國（一）字第1010148550號函辦理。

二、檢附「臺北市公立國民小學新生分發及入學辦法」第13條

修正條文對照表一份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國民小學（含附設國立小學）、臺北市私立國民小學

副本： 2012/08/30
07:48:59


